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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張巧玟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2060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400105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40010560_ATTACH1.docx)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35）」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4年1月10日(113)桃市建師字第2195-1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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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35)-紀錄 

時間：114 年 01 月 17 日（星期五）  10:45~12:00 

會議地點：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501 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陳大榮  

 

壹、 主席報告致詞 略 

 

貳、 個案討論：  

1. 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7-1 條「....設有昇降機者，其所設昇

降機實際設置面積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 (詳附件一、二)，本

案電梯未通達屋突層依上述屋突層之電梯 OH 或機房是否得免計入建築

面積及容積?提請討論。 

說明:依 111 年第 4 次法規執行疑義案由三說明 3 ，設置升降機所需增加之

屋頂突出物，其高度及投影面積之檢討方式，得參照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55 條辦理。 

決議:本案屋突層電梯之 OH 為設置昇降設備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空間，

得依 109.07.21 府都行字第 1090168152 號函(詳附件三)辦理。 

 

2. 楊梅區頂湖段 381、383 地號地籍圖及現況照片(詳附件四)，因左側土

地(同段號 381-1)為土地公廟，右側為自來水設施(同段號 383-1 所有權

人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詳附件五)，是否可適用桃園市畸零地

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鄰接土地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建築使

用?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基地右側同段號 383-1 地號，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且有自來水設施尚符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建築使用。但左

側土地公廟土地(同段號 381-1)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請檢附民國 93 年

前已存在建築物證明(包含航照圖或水電證明…) 以符鄰接土地業已建

築完成無法合併建築使用。 

 

3. 龍壽街 213 巷-建築線指示疑義(詳附件六) ?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都市計畫發布前為道地目(詳附件七)，且有通行事實(詳附件八

航照圖)，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四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出具經公（認）證供公眾通行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即

可申請指定（示）建築線。 

 

4. 本案位於桃園市龜山區文化段 354 地號，因基地寬度不足，可否於車道

內劃設建築物無障礙室外通路(詳附件九)？ 

決議:本案基地寬度僅 12.9 公尺(尺寸由設計建築師提供)且為原重劃分回



2 

 

土地，需設置汽車車道寬度 3.5M、機車車道寬度 1.5M、無障礙汽車

位 3.5M、無障礙室外通路 1.3M 再加上柱牆寬度與地下室安全支撐尺

寸，實難在現有基地條件下完成設計，本案同意依 113 年第 4 次建築

法規執行疑義會議記錄案由一決議，無障礙通路得與車道重疊部分辦

理(詳附件十)。 

 

 

 

 

 

參：臨時動議  無 

 

散會： 12:00 

 

 

 

 

 

 

 

 

 

 

 

 

 

 

 

 

 

 

 

 

  



6 

 

附件一 

 
 

 

附件二 標準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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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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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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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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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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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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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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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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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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